
是毫不知情还是恶意隐瞒？

遇到“糟心”的房子怎么办
■ 本报记者 高立红

日前，北辰法院判决一起民事案件，赵先生的房子在出租期间，承租人的
父亲从该房跳出自杀，承租人交房时隐瞒了此事。赵先生得知消息后起诉承
租人，主张因房子变成“凶宅”而造成的贬值损失，获赔4万元。

在房屋买卖或租赁过程中，如果发现房内发生过非正常死亡事件，对方
的决策以及交易价格必然受到影响，相关方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是必须的责
任，如果对该披露的信息不披露，就要依法承担相应责任。记者从我市法院
系统了解到，近10年来审理过的相关民事案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在判决中
占有重要位置。

案例五
将“凶宅”写入判决正文

这是法官尝试将“凶宅”写入判决正文
的一桩民事案件。原告诉称其在2019年夏
天买了一套二手房，2021年年初装修时才
得知有小孩从该房屋坠楼，本来想买房结
婚，现在连婚期都推迟了，要求撤销购房合
同。被告卖家称，自家小孩当年才6岁，不
知道什么是自杀，事件纯属意外，而且孩子
坠楼后并未当场死亡，是送到医院抢救两
个小时后才去世的，火化后就送回老家掩
埋了。被告认为，自己出售的不是“凶宅”，
没有必要隐瞒。

法院一审时认为，原告主张理据不
足。在判决中，法官使用了“凶宅”这个说
法，并在判决正文进行了论述：一、原被告
所买卖的房屋并非司法实践中的“凶宅”，
一般的“凶宅”是指在房屋内发生非正常死
亡，如在房屋内发生自杀、他杀等事件的房
屋，才被称作“凶宅”，而本案现有证据证明
系一名6岁儿童发生的意外坠楼事件，且坠
楼者未死在房屋内，不能称之为“凶宅”；
二、事情从发生至今已经6年，其间有多人
在该房屋居住或承租，该事件造成的影响
已经淡化；三、原被告及第三人就本案出现
的坠楼事件等情况对合同的影响在合同中
未做相关约定。

此案后来被二审法院发回重审。因为
原告提交有证据，显示原告曾问过中介涉
案房屋是不是“凶宅”，中介表示不知道，重
审撤销了原审判决，改判撤销当事人之间
的购房合同，被告不服上诉，被维持原判。
案子到最后以退房退钱告终，但是，将“凶
宅”的认定写入判决正文这个尝试，在司法
实践领域具有创新意义。

不小心买到类似“不好”的房子，想打官司的话，如何取证呢？通常做法是，到法院起诉，向法院申请签发调查令，律师拿
着调查令去属地派出所调取证据，派出所按照出警记录出具证明，“凶宅”就坐实了。

本文开头提到的北辰法院判决的因租房引起的纠纷也因坠楼引起。承租人的父亲在租住房跳楼自杀，退租时，承租人只
字未提，被房东问及时，还说没看见，坚称自己父亲没有病。房东起诉后，申请到调查令，经向警方调取出警录像资料才知道，
承租人的父亲已罹患抑郁症4年。事发当天，其父亲是在承租人外出取药过程中跳楼自杀的。承租人和其父亲的遭遇令人同
情，但其给房东造成了损失还故意隐瞒，有违公序良俗，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关于房屋内非正常死亡等负面信息的披露义务，源于民法典的诚信原则，负有信息披露义务却不履行，于法不容。这一
规则虽然没有明文规定，却因为被列入公序良俗而受到法律规制。故意隐瞒应当披露的信息而做出的民事行为有被撤销的
风险，还可能需要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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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一
买婚房遇到的烦恼

2014年春天，市民李先生在
南开区一家房屋中介门店，签署
了一份房屋买卖合同。这是他受
女儿女婿之托，买给他们的婚
房。房子60多平方米，要价90万
元，经协商以84万元成交。地理
位置不错，又是他亲自相看的，而
且对方保证不会有什么问题，他
相信女儿女婿会满意。接下来的
贷款、过户、交房都很顺利。

同年6月，李先生拿到钥匙准
备装修时，意外得知这个房子里
曾经有人死亡，直到邻居闻到恶
臭报警才被发现。李先生和女儿
女婿为此很恼火，几次找卖房人
交涉，对方都避而不见。女儿女
婿为此将卖房人和中介告上法
庭，李先生作代理人。

法庭上，原告方诉称，买卖过
程中，原告声明该房用于婚房，被
告承诺该房不存在任何不利于婚
庆的情形。原告拿到钥匙准备装
修，偶然得知，2013年夏天，一名
50岁男子非正常死亡于该房。后
原告向居委会、派出所确认此情
况属实。原告多次找被告协商处
理，被告一直避而不见。被告卖
房时故意隐瞒房屋“重大隐情”，
致使原告的合同目的无法实现，
中介未尽职调查，也应承担一定
的责任。原告请求法院判决退房
退中介费，并要求卖家赔偿其为
购买该房产生的损失。被告辩
称，原告所述不属实，房屋中过世
之人系正常死亡，原告所述的非
正常死亡及“凶宅”说法属于封建
迷信，不应得到法院支持。

说法

承办此案的南开法院法官认

为，原告购买该房屋是用来当婚

房的，涉诉房屋因散发恶臭邻居

报警才被发现有人在屋内死亡，

该信息披露与否对原告方是否购

买该房及房屋价格有重要影响。

当事人订立、履行合同，应当遵循

诚实信用原则，尊重社会公德，房

屋买卖属于生活中重大事项的交

易，与房屋有关的相关信息应当

予以披露。被告向原告隐瞒了这

一重要信息，导致原告在违背真

实意愿的情况下订立合同，合同

可撤销。因被告故意隐瞒，存在

过错，南开法院判决支持原告诉

讼请求，撤销涉案房屋买卖合同，

并由被告赔偿原告因买房产生的

损失。

案例二
双“保险”竟是套路

不少房屋中介机构出具的格式合同
中，将“凶宅”定义为“在房屋本体结构内发
生过非正常死亡事件，包括但不限于自杀、
他杀、从该房屋内坠出死亡、意外死亡等的
房屋”。

市民王女士2017年年底购买了河北
区一套二手房，60多平方米的房屋成交价
150万元，办了98万元贷款，其余全是首
付。买房时，王女士得到双“保险”，不但
卖家承诺房间内没有发生过非正常死亡
情况，中介也给出承诺，如果存在非正常
死亡情况，中介未尽信息披露义务的，愿
意退回中介费，如果卖家不配合，中介愿
意原价回购。

王女士后来诉称，在其准备装修房屋
时意外了解到，卖家的父亲于2006年在该
房屋内自杀，且经核实确有此事。但在出
售房屋时，卖家和中介均未告知此情况。
王女士认为，房屋内发生过非正常死亡事
件便为“凶宅”，卖家有意隐瞒亲属在屋内
自杀的事实，使自己在不知情的情况下签
署了涉诉合同及补充协议等。卖家的行
为构成欺诈，应依法承担相应责任，中介
未尽到对涉诉房产进行核查及信息披露
的义务，其行为构成违约，也应承担相应
违约责任。

卖家在法庭上辩解，父亲去世时，自己
还小（当年17岁），家人一直称父亲是因病
去世，自己不知道父亲自杀，因此，卖家认
为自己不存在违约及欺诈行为。

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卖家的行为已
非单纯的沉默，其未披露房屋内发生过非
正常死亡事件，并以市场价格出售该房屋
取得利益，违反了诚实信用原则，构成欺
诈，原告据此提出撤销房产交易合同及相
关协议的请求，予以支持。被告中介未履
行合同应尽的筛查和告知义务，应承担相
应的违约责任，所收中介费如数返还。

说法

近10年来天津法院的相关案件判决

表明，“凶宅”的概念大都是原告提出的。

为了支持自己的主张，原告往往会提交此

前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书，或者房屋租赁

合同等。在合同上，有关于“凶宅”的概念

以及拒不履行信息披露义务面临的法律后

果，合同的效力通常能够得到认定。支持

了原告主张的法官在判决主文通常会表明

如下内容：如果房间内发生自杀、他杀、坠

出等非正常死亡事件，会让人产生忌讳、恐

惧、焦虑等心理，属于房屋的重大瑕疵，因

此房屋权利人与他人缔结合同时，就有信

息披露义务。这份合同因为双方当事人的

签字确认，通常具有合同效力，也就成为法

院据以认定相关当事人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的依据。判决正文部分通常还会就非正常

死亡事件带给人的负面情绪进而影响到当

事人的决策以及交易价值等方面进行论

证，从而得到不利于未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一方的判决结果。

事实上，王女士还提出了一项“退一赔

一”的诉讼请求，理由是根据消费者权益保

护法，卖家存在欺诈行为，除了解除合同返

还购房款外，还应当赔偿一倍价款的损

失。但因目前我国房地产市场尚不适用消

费者权益保护法的惩罚性赔偿规定，所以

法院未予支持。

案例三
时间是考量的要素

民事案件每个案子都有其特有属
性。同样是涉案房屋内发生过非正常死
亡事件，经过的时间长短、有没有人长期
居住以及是否多次易手，也会成为审理
过程中考量的要素。

市民刘女士为了给孩子买学区房，
于2018年4月签订房产买卖合同，购买
了徐先生承租的坐落于和平区的一套
企业产公产房，价格307万元。刘女士
付完定金20万元后，从他人处得知该
房中曾出现过自杀事件。刘女士提出
解除合同，徐先生不同意，要求继续履
行合同。几经纠葛，双方打上法庭，互
为原被告，刘女士告徐先生解除合同，
双倍返还定金，徐先生告刘女士解除合
同，定金不退。

原被告均要求解除房产买卖合同，
法院予以照准。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定
金的裁夺。经查，涉案房屋中自杀事件
发生于2004年。徐先生取得该房公有
住房租赁合同的时间为 2018 年 3月 1
日，2018年4月与刘女士签订房产买卖
合同，徐先生未实际居住且购房后短时
间内即出售。法院认为，现有证据无法
证实卖方（徐先生）对于2004年该房中
曾发生过自杀事件知情，刘女士要求徐
先生对房屋是否存在非正常死亡的事件
进行披露，不存在现实可能性，故徐先生
不构成违约。

说法

受理此案的和平法院根据日常经验

及民间习俗，认可房屋内发生自杀等非

正常死亡事件，会影响到房屋价值，并影

响购房人的购买意愿及愿意支付的金

额，继而认定刘女士未继续付款的违约

行为不属于恶意违约。同时，法院认为，

该房屋中发生自杀事件的时间是2004

年9月，距离起诉有14年之久，且该房屋

在2004年9月之后亦发生过买卖行为，

有人在此房内居住多年。如果只要房屋

内发生过自杀行为，就认定放弃购买房

屋的买受人不承担任何违约责任，而不

去考量该自杀行为距今的时间长短以及

中间曾发生过的权利变动及使用情况，

则难以维护交易行为的安全稳定以及出

卖人的合法权益，对出卖人也是不公平

的。综合原被告双方诉求以及案件事

实，依据相关法律规定，和平法院判决解

除涉案房产买卖合同，徐先生所收定金

20万元，退还给刘女士10万元，驳回双

方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各出一半。

案例四
应明确不同的边界

实践中，对于非正常死亡，不同人有不同理
解。根据各大中介机构的格式合同，自然死亡不
在非正常死亡之列，但有的当事人认为只要屋里
有人去世就不能接受。持这种认知者在买二手
房时或者房屋租赁过程中，应明确二者不同的边
界，对信息披露义务的要求不宜过高。

市民孙先生因为买二手房发生纠纷，一审二
审后，孙先生还是败诉了。因为买卖之初，3位卖
房人说过房子是继承而来，孙先生没多想，接了
房子装修后才听说卖家两位老人都在涉诉房中
去世，且只相隔两个多月。孙先生起诉说，房中
是否死过人属于与订立合同有关的重要事实，关
乎合同是否订立及价款高低问题，应由出卖人主
动披露，并不应由买受人询问，法律没有规定说
自然死亡可不对买受人进行披露。

法院认定，孙先生在合同签订时已知晓涉案
房屋系卖方继承父母遗产，如孙先生购房前在意
房屋中是否有老人过世，该内容系影响其是否购
买的重要因素，应在签订合同前向卖方明确说
明。孙先生购买房屋过程中未谈及该问题，卖方
不构成故意隐瞒行为。最终，合同是解除了，但
孙先生损失了15万元违约金和15100元中介费，
其为购买产生的损失还没计算在内。

一套坐落在南开区的房子卖110多万元，签
订二手房买卖合同时，才取得产权两个多月的
卖房人贾女士称自家没有人在这个房子里去
世，买房人郭女士误解成没有人在这个房子里
去世。后得知该房里半年前有一位老人去世，
郭女士坚决要求退房。但因为去世的老人是上
一任房主，郭女士没有证据证明贾女士知晓上
一任房主在房内去世，因此不能认定贾女士未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所幸，郭女士签合同后不
到10天就提出解除了，做到了及时止损且尚未
给对方造成实际损失，最终赔偿了25000元违约
金和10000元律师费。

说法

司法实践中，法官通常会从是否构成重大瑕

疵出发，审理被告是否应当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如果应当履行而未履行，通常会认定为欺诈。如

果被告不必然负有信息披露义务，原告又没有证

据证明其应当负有此义务，而涉案房屋确实发生

过非正常死亡情形，则通常会被认为是重大误

解。不管是欺诈还是重大误解，房屋买卖合同都

可以被撤销，而基于归责的不同，双方各自承担

的损失各有不同。

司法实践中，法院还会审理双方的合同，如

果合同中有约定且合同有效性得到证实，约定也

会有法律效力。也就是说，如果有人忌讳买到的

房内曾有人故去（包括但不止这一种情形），可与

对方洽谈，如果对方同意，可把相关内容写进合

同，为自己的购买决策提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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